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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审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重大行政处罚备案流程图
[bookmark: OLE_LINK1]乌审旗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法制室接收到材料之日10日内将相关材料录入自治区法治政府智能化一体平台、并向旗司法局备案。
人民法院判决维持原行政处罚决定的，法制室应当自相关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15日内完成备案；
重大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之日起5日内，乌审旗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办案中队将以下材料报送至法制室：（含电子卷）：
（一）行政处罚决定书；
（二）送达回证；
（三）证据目录及证据材料；
（四）行政处罚决定合法性审核意见；
（五）行政处罚先行告知书；
（六）听证相关材料；
（七）集体讨论笔录；
（八）其他需要报送的材料。
乌审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将相关材料录入自治区法治政府智能化一体平台备案。
委托主体：乌审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重大行政处罚案件
将重大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之日起5日内，乌审旗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办案中队将以下材料（含电子卷）报送至乌审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一）行政处罚决定书；
（二）送达回证；
（三）证据目录及证据材料；
（四）行政处罚决定合法性审核意见；
（五）行政处罚先行告知书；
（六）听证相关材料；
（七）集体讨论笔录；
（八）其他需要报送的材料。
备案完毕

行政复议决定维持原行政处罚决定，且当事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行政诉讼的，法制室自当事人起诉期限届满之日起15日内完成备案；
行政复议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判决、裁定变更、撤销、确认原行政处罚违法或责令重作的，法制室应当自相关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15日内，将最终的法律文书副本报送旗司法局存档，原备案监督程序终止。
暂不报送备案
已备案的，自知道之日5个工作日内告知司法局，中止备案。

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重大行政处罚案件
乌审旗住建领域重大行政处罚案件

